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职业编码：4-07-03-02

劳动关系协调员

（2019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制定

附件1



２

８

劳动关系协调员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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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概况

1.1 职业名称

劳动关系协调员

1.2 职业编码

4-07-03-02

1.3 职业定义

从事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宣传、用人单位劳动标准和劳动规章制度制定、劳动合同管理，

参与集体协商、劳企沟通、劳动争议预防与处理等工作的人员。

1.4 职业技能等级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四级/中级工、三级/高级工、二级/技师、一级/高级技师。

1.5 职业环境条件

室内，常温。

1.6 职业能力特征

具有较好的调查、判断和分析能力，较好的表达、沟通和说服能力，较好的协调能力、化

解冲突和应急处理能力。

1.7 普通受教育程度

1.8 职业技能鉴定要

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

求

1.8.1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１)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1工作 4年(含)以上。

(２)取得技工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2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或取得经评估论证、以中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及以上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

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３)高等院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在校生。

1
相关职业是指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保障事务处理、社会工作等职业，下同。

2
相关专业是指劳动与社会保障、劳动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法学、社会学等专业，下同。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１)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3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5年(含)以上。

(２)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高级技工

学校、技师学院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

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并具有经评估论证、以高级技能为培养目标的

高等职业学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毕业生)。

(３)具有大学专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毕业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

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４)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

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５)具有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含尚未取得毕业证书的在校应届

研究生毕业生)。

:

(１)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

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２)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

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3 年(含)以上，或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

预备技师证书的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３)具有大学本科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

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年(含)以上。

(４)具有硕士研究生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

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1年(含)以上。

(５)具有博士研究生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学历证书，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2 年

(含)以上。

——具备以下条件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工作 4年(含)以上。

1.8.2 鉴定方式

分为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和综合评审。

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方式进行，实行百分制，60 分以上为合格。技能考核采用闭卷方式

进行，实行百分制，60 分以上为合格。综合评审采用工作论文、典型工作任务处理、项目评审

3相关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是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劳动保障协理员、劳动保障专理员、社会工作者等与劳

动关系协调员职业功能具有关联性的职业资格证书，下同。



２

等方式进行，实行百分制，60 分以上为合格。

1.8.3 监考人员、考评人员与考生配比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综合评审的典型工作任务处理和项目评审的监考人员与考生

的配比不低于 1:15，每个标准教室不少于 2名监考人员。

综合评审的工作论文由综合评审委员进行评定，综合评审委员为 3人(含)以上单数。

1.8.4 鉴定时间

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考核均不少于 90min，综合评审采用典型工作任务处理、项目评审等

方式的，时间不少于 120min。

1.8.5 鉴定场所设备

理论知识考试、技能考核、综合评审的典型工作任务处理和项目评审在标准教室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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